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华祥石材厂石材加工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华祥石材厂石材加工扩建项目
	石林县西街口镇绿水塘村委会寨海村
	石林华祥石材厂
	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项目用地属于原有大舜石材厂的一部分，本次项目总用地面积30000m2（45亩），总建筑面积6260m2，绿地总面积1840m2。本项目在原有场地的基础上新增1个加工车间（1000m2），新增3台大理石切割机，拆除原有的打磨工棚，新建打磨加工车间（1000m2），原有项目的1个加工车间、4台大理石切割机保留。
	（1）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期废水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对环境影响很小。施工期生活污水通过旱厕处理后用于农田施肥，基本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项目营运期会产生一定量的生产废水，在严格按照所提出的措施实施后，能做到废水不外排；粪便经旱厕收集后，由当地农民定期清掏，用作农肥还田还林，不外排。因此，本项目不会对当地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源于燃油动力机械尾气、扬尘等。由于施工属于暂时性行为，且使用数量不大，因此其污染物排放量不大，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不明显。建筑材料运输和散装水泥作业会产生扬尘，建议采取加强施工机械的管理和维修、提高正常使用率、及时洒水等抑尘措施来减缓不利影响。

营运期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包括石材加工粉尘、汽车尾气等。采取湿法作业，产生的粉尘量很小，浓度小于1mg/m3，粉尘浓度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监控浓度，能够做到达标排放，打磨粉尘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置后，对项目所在区域环境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3）声环境影响分析

由工程分析可知，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切割机刀具与石材摩擦产生的噪声及其他机械设备运转时候的噪声，主要为雕刻机、磨光机等机械噪声，其噪声源类型为固定噪声源。

本项目通过采取有效合理的噪声治理措施，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项目运营对周围的声环境影响很小。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加工过程产生的废边角石料作为建筑材料外售；沉淀池底泥干化后用作项目采矿点矿坑回填；办公和生活垃圾由当地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去向明确，措施有效，可有效地防止固体废弃物的逸散，渗漏和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对项目所在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


